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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嘉南藥理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提升本校專任師資素質，改進教學水準，依教育部「技

專校院提升師資素質實施要點」，特訂定「嘉南大學提升師資素質獎勵補助作業要點」

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適用對象： 

本校專任教師(含專業技術人員)。 

三、獎勵補助項目： 

一、教師研究。 

二、教師研習（含教師出席國際會議、發明展、作品發表）。 

三、教師進修。 

四、教師升等著作審查。 

五、教師改進教學。 

六、其他。 

四、本辦法各項獎勵補助應本公平、公開、公正之原則，訂定相關獎勵補助辦法，經本校教

師評審委員會議及相關會議審核通過後，依學校相關行政程序公告周知，並依相關作業

規定公開審議並確實執行，不得僅適用於少數人或特定對象。 

五、本項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以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為主，應優先保留教育部訂標準供作教

師編纂教材、製作教具、推動實務教學、研究、研習、進修及升等送審之用途。 

六、申請獎勵補助以每年辦理二次為原則，申請日期於每年三月、九月公告之。 

七、申請人應填妥申請表，檢附相關文件及單據，依承辦業務項目，送交研發處彙整提報研

究發展委員會審核，或送交人事室彙整提報全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。 

八、除聘用教師薪資外，每年每名教師獲得獎勵補助總金額最多不得超過新台幣肆拾萬元。 

九、審核結果由承辦單位通知申請人並公告。 

十、各項獎勵補助經費之核支，應依規定程序辦理。 

十一、 受領獎勵補助之執行成果或相關報告應留存承辦單位備查。 

十二、 本要點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